
尊敬的学生家长：

您好！深圳市委、市政府对青少年学生和儿童健康成长高度

重视和关心，统一组织购买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该保险由深

圳市政府、深圳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参保学生家长共同出资购

买，通过招投标方式确认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

市分公司承保。现已进入 2017—2018 年度投保工作阶段，希望

广大学生家长继续关注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工作，积极主动为

孩子办理此项保险。现将有关事宜告知如下：

在深圳市取得合法办学资格的全日制大中小学校、中等职业

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、幼儿园（以下统称学校）在籍学生和幼儿。

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费每年每人 15 元，保费支付实行

学生家长自愿购买、财政和教育发展基金会予以补助的办法，保

险费用由市财政、教育发展基金、学生家长按 1:1:1 比例分担，

即即学生家长支付 5 元，财政、基金会各补助 5 元。学生监护人如

不愿为学生购买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，财政和教育发展基金

会不予补助，学生将不享有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深圳户籍的

低保家庭学生监护人自愿为学生购买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，



参加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为家庭增添一份安心和保障。

欢迎自愿参与！请广大学生家长认真填写好《参加学生人身意外

伤害保险回执》，明确选择是否参保并签名确认后，由学生交回 

凭相关证明材料，学生监护人所承担的费用由财政全额补助。

保险责任期限为一年（2017 年 9 月 1 日 0 时至 2018 年 8 月

31 日 24 时止）。

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，并因该意外伤害导致

其身故、残疾、烧伤或者需要进行医疗救治的，保险人依保单约

定给付保险金或赔付医疗费用。保险金额：每人身故、残疾或烧

伤赔偿金额累计最高为 10 万元，每人医疗费用累计最高金额 1

万元。

各学校作为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参保的承办单位，负责本

校学生、在园幼儿的参保登记、投保学生信息收集、保费收缴等

工作。

学校上传参保学生信息并由所属区教育局审核无误后，可导出所有学生

的保单信息，家长及学生可根据学校导出的保单信息核对投保情况。

填写投保回执

学校统一收回投保回执，同时收取参保学生 5元保费。（签名回执由学校留存，

自愿参保的低保学生同时将低保证复印件交学校审核,其保费由深圳市政府缴纳）



学校。

深圳市教育局

2017 年 12 月 11 日


